                    付 款 协 议
甲方：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
乙方：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系汽车整车生产和销售企业，乙方系甲方的零部件等配套企业。为了缓解乙方的资金压力，支持乙方发展，甲方同意应乙方的申请改变付款方式或提前向乙方支付货款，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费。为此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诚信合作、互利互惠的原则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截止  2025  年 1月  31  日,甲方欠乙方（☑货款 □ 设备款 □工程款 □其他款项）应付账款为：7304069.65 元，大写（人民币）：柒佰叁拾零肆仟零陆拾玖陆角伍分 。
2、乙方自愿向甲方申请收取款项金额为：  1679000 元 大写（人民币）：壹佰陆拾柒万玖仟圆
3、乙方同意按此次收取款项的   2  %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费。此次资金占用费金额为： 33580 元，大写（人民币）： 叁万叁仟伍佰捌拾圆        。甲方收取该资金占用费以后开具发票给乙方做账务处理。
4、乙方同意甲方直接从此次支付乙方的账款中扣除上述资金占用费，此后将应付款项向乙方支付，应支付的款项为：  1645420   元，大写（人民币）：壹佰陆拾肆万伍仟肆佰贰拾圆，支付方式为：☑支票或电汇 □银行承兑汇票。
5、乙方承诺：以本协议约定方式收取货款以解决自身的资金困难确属自愿，且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6、本协议中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资金折扣，甲方不再履行支付义务，乙方也不得再行向甲方主张支付。
7、本协议一式两份由双方盖章并签字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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